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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公共衛生學院(以下簡稱本院)食品安全與健康

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辦理教師評審事宜，依本校各系(科、所、學位學程、

室、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第八條第一項制定本要點。 

二、本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委員組成： 

(一) 當然委員：所長。 

(二) 推選委員：由本所全體專任教師(含院內合聘)就本所副教授以上專任教

師(含院內合聘)推選二名擔任，並得推選本校相關領域之專任教授一至

二名擔任之。 

委員人數不足五人時，得由所務會議提名報請院長指派本院教授擔任之。 

 教師經本校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前暫時繼續聘

任者，不得擔任委員職務。 

低職級委員不得審查新聘、升等及改聘高職級教師案。 

三、本會由所長擔任召集人，並為會議主席。 

四、本會執掌如下： 

(一) 本所教師(研究人員)新聘資格、等級、聘期等之審議。 

(二) 本所教師(研究人員)升等、改聘之審議。 

(三) 本所教師(研究人員)不續聘、停聘、解聘之審議。 

(四) 本所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之審議。 

(五) 本所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及教師出國講學、研究、進修之審議。 

(六) 其他法令，應經所教評會審議之事項。 

教師評鑑不通過之教師，其不續聘程序應依本校教師評鑑準則規範規定辦

理。 

五、本所專任暨兼任教師聘任程序如下： 

(一) 本所新聘專任教師之提聘，需公開對外徵求人才，向本會提出申請，並

得以邀請至所上演講；新聘兼任教師之提聘，得由所務會議中提名並決

議通過後，向本會提出申請。 

校外合聘教師之聘任，依新聘專任教師辦法處理。 

校內合聘教師之聘任，經所教評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依校

內程序簽呈核准。 

(二) 本所新聘專任教師或兼任教師之提聘案向教評會提出時，應提供被提名

人（候選人）之學歷、著作等資料。 

(三) 送審著作依規定之程序審查，並分別填具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申請者



條件應符合院及校教評會之各項規定。 

六、本所教師升等評審內容，依院教評會規定包括教學、研究與服務三項，各占

百分比為四十、五十與十。 

評審程序： 

(一) 本會辦理年度升等時，應將有關升等辦法轉致升等當事人。升等教師對

於各級升等辦法或現行條文有所疑義時，應於本所辦理升等前三個月依

程序提請釋示。 

(二) 本會在辦理各項審查作業時，如有必要，得由三位以上委員組成小組進

行之。 

(三) 各委員應盡到詳閱升等資料責任，辦理學年度升等時，開會通知加註請

各委員應詳閱升等資料。 

(四) 本會委員或代理人出席升等會議時，應全程參與，始得投票。如有爭議

時由主席裁定。 

(五) 本會應予升等申請人到場說明之機會。 

(六) 對升等未獲通過之案件，除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外，並應以具體文字敘

明理由。就學術研究部分，與外審判斷意見不同時，應提出足以動搖該

專業審查可信度與正確性、具有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書面通知應載明

升等申請人如不服決定，得於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本校教師

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或向教育部提起訴願。 

(七) 教師升等經本會審議通過而院教評會不通過時，若再次提出，應重新向

本會申請。 

送審專門著作應依院教評會規定之程序，由本會致送所外三位審查委員審查，

並分別填具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然後付諸表決，結果全部送院教評會。審

查人不得低階審查高階。 

七、本會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但解聘、停聘、不續聘之決議，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對於有教

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規定之情事，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解聘或不

續聘者，除情節重大者外，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教

師，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對教師升等案件，得不經投票表決，以審查學術研究、教學、服務等各項表

現，依配置得分比例，評分達於規定標準者依總分排序。 

本會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當然委員得指定具同級教師資格非本會委員代理。

推選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代理。 

本會委員在審查或討論與自身利益有關之事項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

主席得請該委員迴避。 

八、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本所所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